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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828-77
泰安市泰山周围被餐饮店铺包围，产生的

油烟、废水未经处理直接外排，厨余垃圾及生活

垃圾直接排入水库，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泰安市
水、油烟、

垃圾

1 .根据日常巡查和此次调查情况，西自桃花峪东至天烛峰（距离约25公里）、环山路以北、泰山周边

共有餐饮饭店127家。上述饭店均依照规定办理了相关营业手续，其中65家接入了污水管网，62家自建沉

淀池，对污水、垃圾采取定期收集、外运处理。现场检查中，以上饭店均安装了油烟净化装置并能保持正

常运行。2 .黄前水库二级保护区内的饭店共88家，前期均建有沉淀池，对污水、垃圾进行定期收集、外运

处理，目前均已关闭，准保护区之内（距泰山东边缘5公里）有饭店10家，按照规定办理了相关营业手续，

均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建有沉淀池，对污水、垃圾进行定期收集、外运处理。3 .现场检查中发现2处污水直

排河道：一是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驻泰安办公区产生的污水直排河道，现已整改完毕。二是

环山路、岱道庵路路口西侧河道（宝龙城市广场附近）有污水接入市政雨水管道，雨污混流导致污水流入

河道，污水来源主要是三合村某居民小区产生的污水。

是 其他

1 .对环山路、岱道庵路路口西侧河道污水直排现象，景区正

积极对接泰安市住建局、泰山区泰前办事处、泰山区三合村居委

会协调解决方案，计划于9月10日前制订实施方案，方案出台后

立即进行整改。2 .强化属地管理、联合执法和专项整治，加强巡

查和监管力度，及时整改发现的问题，督促饭店经营者及时清理

油烟净化器。3 .对餐饮经营者进行分类管理，对能接入污水管网

的，积极联系相关部门，进行施工改造，连入污水管网；无法接入

污水管网的，对其建立档案，定期检查其沉淀池使用和抽取情

况，有效避免污水外溢的情况发生。4 .加强宣传，通过发放明白

纸、进行星级业户评定等措施，提升经营者环保意识，鼓励其守

法诚信经营。

246 828-79
德州市东风中路与东地路交叉口北50米路

西万福园饭店油烟扰民，噪声污染严重。
德州市

油烟、噪

声

万福园饭店位于东地路雅苑小区东门南侧，与居民楼间距约20米，经营面积800平方米左右。该饭店

尚未进行环保备案，其他手续齐全。1 .油烟扰民问题。该饭店虽已安装油烟净化设备，并正常开启，但由

于滤芯清洗、更换不及时，导致油烟异味产生。2 .噪音污染问题。该饭店油烟净化设备放置在三楼平台的

隔音棚中，距居民楼较近，在机器运行高峰期产生一定噪音，造成扰民问题发生。

是
责令改

正、约谈

1 .德城区广川街道办事处及区城管局已督促该饭店对油烟

净化设备滤芯进行了更换。同时，要求该饭店加强餐厨卫生管

理，定期清洗油烟净化设备，及时更换滤芯。2 .已督促该饭店对

隔音棚进行了整改，加装隔音材料，并对隔音棚采取密闭措施，

避免噪音对小区居民生活产生影响。该饭店已于9月2日整改完

成。3 . 9月4日前完成环保备案。4 .对2名责任人进行了约谈。

247 828-82
潍坊昌邑市龙池镇潍坊泰兴生物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没有环评手续，非法生产，夜间外运固

废料，非法处理，并有刺鼻气味。

潍坊市
大气、固

废、其他

1 .该公司生产项目均办理了环评审批手续，目前部分项目建成投产，且按规定分期办理环保验收，

不存在非法生产问题。2 .该公司将生产过程产生的危险废物委托潍坊佛士特环保有限公司处置；一般固

废由潍坊海森建材有限公司处置（签订委托处置合同），每天下午5点左右将该公司一般固体废物运回制

砖；生活垃圾由昌邑市康洁环卫工程有限公司处置(已签订处置合同)，每天上午进行生活垃圾清运处

理。未发现有夜间外运固废料、非法处理的问题。3 .该公司针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均配套建设了废

气治理设施并正常运行。2017年8月18日，山东格林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对该公司周边环境空气中的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及厂区边界氯气、氯化氢、颗粒物等污染物进行了检测，均符合相关标准，厂区内及周边

均无刺鼻气味。

否

248 828-83
莱芜市莱城区文化北路52号，28号楼和32

号楼西侧有小区的垃圾回收站，臭气熏天，影响

居民生活。

莱芜市
垃圾、大

气

该垃圾回收站周边异味产生的主要原因为：1 .垃圾压缩机密封垫圈老化破损，导致少量垃圾积液渗

漏。2 .物业保洁人员对垃圾箱体的冲刷不彻底、不及时，夏季天气炎热积液变质产生异味。
是 责令改正

1 .责成物业单位对老化破损的密闭垫圈、排污管进行更换，

保证积液顺畅流入排污管道。目前已更换完成。2 .督促物业保洁

人员加强对垃圾箱体冲刷并及时清理垃圾箱周围垃圾。目前积

液及垃圾已清理完毕。

249 828-87
滨州市阳信县劳店镇田张村，有4处养鸡

场，乱堆鸡粪，有刺鼻气味，污染环境。
滨州市 大气

1 .举报反映的4处养鸡场位于阳信县劳店镇田张村，均经营蛋鸡养殖，年存栏量分别为5000、3000、
5000、8000只，均属于畜禽养殖专业户。2 . 2017年8月1日，阳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阳信县畜禽养殖

禁养区关闭搬迁方案》，4户均在禁养区范围内，应按规定和时限进行关闭或搬迁。文件发布后，县环保局

对四户养殖专业户下达了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限期搬迁。劳店镇政府制订了《劳店镇

田张村禁养区养殖户搬迁方案》。针对畜禽粪便污染问题，8月4日，阳信县发布《关于印发阳信县畜禽养

殖废弃物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阳政办字〔2017〕63 号）。

是 责令改正

8月13日，阳信县成立了阳信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关闭搬迁工

作领导小组，确保2017年9月30日前全面完成禁养区内规模养殖

场（小区）、养殖专业户关闭或搬迁工作。

250 828-88
德州市夏津县金都花城小区东南角，五味

合食府，排放油烟、噪声、垃圾，污染环境，影响

居民生活。

德州市
油烟、垃

圾、噪声

五味合食府是一家手续齐全的餐饮服务经营商户，为沿街二层楼房，楼后为居民小区。该商户于
2016年8月份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正常使用。8月29日现场核查发现，该商户已于8月27日转让经营权，

处于停业状态。该餐饮商户厨房排放油烟窗口处发现有油污痕迹，商户后侧地面脏乱差，噪音为油烟设

施运行时产生的声音。

是

停产整

治、立案

处罚、约

谈

县城管执法局已责令经营业户停业整顿；同时，依照《德州

市大气污染管理规定》第六十四条，对原经营业户处以5万元罚

款；责令五味合食府对油烟排放设施进行彻底整改。油烟排放、

噪声控制等整改工作达不到标准，坚决不批准新经营业户继续

从事餐饮经营。对1名责任人进行了约谈。

251 828-91
滨州市化工农药、混凝土等数百家企业，污

染严重无人查处，当地政府不作为。
滨州市 其他

1 .滨州市濒临渤海，地处胜利油田主产区，依托丰富的油气、盐卤等资源条件，化工产业起步较早。全

市现有化工生产企业518家，其中规模以上化工企业187家，主要产品涵盖了烧碱、环氧丙烷、汽油、柴油、

重交沥青、焦炭等行业。近年来，滨州市不断加大化工行业监管力度。一是积极推进企业“进区入园”，全

市拥有各类化工集中区18处，企业入园率达到56%，均高出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二是扎实开展“打非治

违”专项行动，通过排查摸底，全面排查未批先建、批小建大、久拖不验和超期试生产等违法问题，对400

余家化工企业进行了整改，取缔和关闭非法化工生产企业62家，有效遏制和化解了一批安全生产隐患。

但从近年化工企业综合整治情况看，整体水平偏低，个别项目未批先建、部分企业异味问题突出、部分企

业危险废物暂存场所及转运处置不规范等环境问题还一定程度存在。2 . 2017年4月，滨州市印发《滨州市<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实施方案》，对混凝土、建筑工地等行业列入扬尘整治

重点行业，要求全部做到现场封闭管理、场区道路硬化、渣土物料篷盖、洒水清扫保洁、物料密闭运输、出

入车辆清理六个百分百。严格监管，对未严格落实“6个100%”要求的，一律不许开工建设。

是 责令改正

继续加大化工农药行业监管力度，持续推进化工行业转型

升级；严格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方案，加大对混凝土、建筑工地扬

尘整治力度。

252 828-92
滨州市山东侨昌化学有限公司，生产农药、

化肥，排放刺鼻气味，污染环境。当地政府不作

为。

滨州市
大气、其

他

1 .山东侨昌化学有限公司现有3个项目（迁建项目、后评价、二乙基苯胺基乙基丙基醚），环评审批手

续齐全。2 . 2014年以来，针对异味问题，滨城区环保分局会同园区管委会5次下达《环境违法行为改正通知

书》。滨城区环保分局前后邀请5家知名专业机构把脉会诊。2014年以来，企业累计投资750 . 38万元用于异

味治理设施建设。3 .虽经多次整治，该企业异味问题得到有效控制，但在冬季静稳天气、扩散不利、空气气

压低等特殊情况下，群众反映企业周边依然存在不定时异味问题。对此，7月27日，滨城区已责令该企业

全面停产，异味问题整改不到位，不得开工生产。4 . 8月16日，滨州工业园区委托第三方对该企业厂界进行

监测，经监测臭气浓度超标，区环保分局对该企业进行立案处罚（罚款5万元）。8月29日再次委托第三方进

行监测，经监测各项指标均达标。（与环保督察第五批463号重复）

是 停产整治 7月27日起企业已全面停产，整改完成前不得投产。

253 828-94
青岛高新区河东路南侧排水渠生活污水污

染环境，目前有关部门将污水引流至河东路、广

博路、和融路周边水域，对水域造成二次污染。

青岛市 水

1 .信访人反映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汛期雨污混流量过大导致污水溢流至河东路南侧排水渠，该地段水

体流动性差，加上夏季气温炎热而造成环境污染。2017年8月29日，高新区、城阳区环保部门在该排水渠共

布设3个监测点位，对化学需氧量（COD）和氨氮指标进行监测，3个点位的监测结果均超过《山东省半岛

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2 .高新区管委会为彻底解决该排水渠水体污染问题，2017年7月

启动了综合整治提升工程，对排水渠底实施清淤及硬化工作。为加快工程进度，高新区市政部门组织施

工单位将排水渠内生活污水引流至河东路以南、广博路以北、和融路以东的水域，并将广博路以北出水

口进行临时封堵，形成封闭水体，目前投放9台水质修复设备，正在对该区域水体进行净化处理。

是 责令改正

1 .城阳区安排上马街道将增加1台污水提升泵，提高汛期生

活污水排入污水管线的处理能力；结合岙东路取直拓宽工程，下

马、朝阳社区初步计划明年启动旧村改造程序，改造时雨污水管

线同时进行建设完善，实现雨污分流。2 .一是高新区管委7月份

组织相关部门对沿途4处雨水涵洞开展集中清理整治。二是加快

推进河东路南侧排水渠综合整治提升工程，对排水渠底部淤泥

进行全面清除，并实施硬化，在排水渠上部加盖盖板，整体工程

将于2018年1月20日前完成，开春后实施绿化覆盖。三是根据河东

路以南、广博路以北、和融路以东的封闭水体中水质净化进展情

况，进一步增加生物修复装置，加快对该封闭水体的处理，整体

水体净化工作预计于2018年1月20日前完成，经监测达标后外排。
3 .高新区管委会将组织相关部门加大对现有截污设施的巡查，

确保设施正常运行，同时加大对水质修复设备的运行监管，确保

水质达标排放。

254 828-95
烟台海阳市小纪镇白沙河307省道桥西北

处，烟台美齐食品有限公司，长期超标排放生产

废水，严重污染附近河流。

烟台市 水

1 .该公司建有污水处理设施，设计日处理能力240吨。目前，该污水处理设施每天处理废水量80吨左

右，主要为冲洗原料的废水，其余为生活污水，处理后的污水排入白沙河下游。海阳市环保局对该企业的

日常执法检查中，未发现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白沙河现象。8月29日现场检查中，海阳市环保局对企业

外排污水进行了采样监测，化学需氧量、悬浮物两项指标超标，存在超标排污行为。2 .该企业附近仅有白

沙河一条河流。8月29日至30日，海阳市环保局对河流上游和下游水质进行了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

河流上游、下游的化学需氧量、PH、氨氮三项指标均不超标，符合地表水Ⅳ类标准，达到所在区域功能区

划要求。

是 立案处罚

1 .责令企业停产整治，对企业超标排污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罚款14470元，企业于8月30日停产。2 .加大监管力度，督促企业

尽快改造污水处理设施，未通过环保部门验收不得擅自恢复生

产。3 .加强联合检查，规范企业生产行为，确保不出问题。

255 828-98 青岛胶州市香港路，渣土车噪声扰民。 青岛市 噪声

1 .香港路是胶州市的一条双向八车道城市道路，连接204国道、同三高速、大营路、站前大道、少海风

景区，是胶州市东西方向的一条重要主干道，确有部分大型渣土车经过此路。2 . 8月29日晚，胶州市公安

局联合有关部门在香港路与温州路路口开展现场调查整治行动，查处超载违法渣土车3辆，交警部门已

依法对其行政处罚。

是 责令改正

1 .在香港路靠近居民居住路段设置明显限速提示牌。2 .加大

重型车辆超载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通过加大执勤执法力量，增

加巡逻密度，保持严管高压态势，确保该路段车辆行驶安全有

序，减少噪声污染。3 .对于申请香港路通行证的大型车辆严格审

查相关材料，公安交警部门为其合理规划路线，尽量绕开居民聚

居地行驶，最大限度减少扰民情况。4 .公安、环保、交通、建设、综

合执法部门不定期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巩固整治效果。

256 828-99

青岛平度市田庄镇刘戈庄村的青岛海达石

墨有限公司，青岛平度市新河生态化工科技产

业基地丰水路7号的青岛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

公司，两家公司未按环评要求进行生产，工业废

水偷排，氯离子超标。工业固体危废处置存在隐

患。

青岛市
水、固废、

其他

1 .经查，青岛海达石墨有限公司位于平度市田庄镇刘戈庄村东1000米，建于1998年，主要从事石墨

采选，年加工中碳石墨2000吨，环保手续齐全。该公司将浮选后水和矿砂排放到尾矿或副坝顶部沉淀，主

要废水为选矿废水，经沉淀后实行循环利用，不外排，不存在废水偷排，氯离子超标问题。该公司产生的

固体废弃物主要是在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石、剥离的沙土以及选矿产生的尾矿，属一般固体废物。2 .经

查，青岛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位于青岛新河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基地丰水路7号，主要从事球形石墨

生产，环保手续齐全，在线监测设施运行正常。调阅3年以来废水排放在线监测记录台账，该公司生产废

水中氯离子含量均符合环境影响专项报告批复的规定。该公司每道工序的生产工艺、采取的主要污染防

治措施等均与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相吻合，未发现未经批准擅自扩建、改建、新建的问题。8月29日，平

度市环境监测站对该公司的外排废水进行现场取样，经检测氯离子未超标。该公司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为

一般工业固废(熟石灰渣)，存放于专门设置的固废暂存场所，并按照环评文件要求对暂存场所进行了防

渗、防雨处理。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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